
仙台市水道局发出的通知 

 

Ⅰ 自来水费的支付方法 

 仙台市的自来水（下水道）费，每两个月支付１次。 

付费方法，请从三种之中选择。 

 

超过交纳期限不付费时，督促支付。 

请注意，督促后仍不支付时，将不能使用自来水。 

 

 

（１）银行自动转帐 

  从顾客开设的银行，邮局储蓄银行的帐户自动转帐付自来水费。请到银行，

邮局或者水道局的窗口办理申请。 

申请办理结束后，水道局将邮寄银行自动转帐预定日等通知。银行自动转帐日为

交纳期限。 

 

 

（２）信用卡支付 

  事先办理登录信用卡，自动从信用卡支付自来水费用。办理申请，需要事先

得到水道局对每个客户制作的资料。因此，请向水道局窗口联系。 

申请办理结束后，水道局将邮寄申请办理结束通知。 

 

 

（３）交纳通知书支付 

  没有申请银行帐户·信用卡支付的情况，或者，不能用银行自动转帐·信用

卡支付的情况，邮寄交纳通知书。收到后，请到在交纳通知书上注明的便利店，

银行，邮局，水道局窗口，在交纳通知书上记载的交纳期限之内付费。 

 

 

Ⅱ 关于搬迁 

 在搬迁的 1 星期之前，要向水道局联系。在搬迁当天，水道局的工作人员到家

里来。届时，请支付到搬迁之日的自来水使用费。 

 

 

 



水道局费用窗口 

・南费用中心 太白区南大野田２９-１ ℡ 022-304-0023 

   （仙台市水道局正官厅 1楼） 

・北费用中心 泉区泉中央２-１-１  ℡ 022-371-8830 

   （泉区政府东官厅 3楼） 

・市政府费用中心 青叶区国分町３-７-１ 

   （仙台市政府正官厅１楼） 

 


